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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教体通〔2025〕78号

关于开展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营）地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体）局、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文旅广电局，南湖新区、屈原管理区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精神，拓展实践育人空间和阵地，根据《岳阳市教育体育局等11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岳教体发〔2019〕6号）和《岳阳市中小学校研学实践工作指引》（岳教体发〔2025〕31号）等文件要求，2026年我市将继续遴选推荐一批“全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和“全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以下简称“营地”），并对我市已认定的57家研学基地（营地）进行复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以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国情教育、国防科工和自然生态教育为主要内容，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具有较好引领示范作用的各类教育基地、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文化场馆、大型公共设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工矿企业等。
1.优秀传统文化板块。包括旅游服务功能完善的文物保护单位、古籍保护单位、博物馆、非遗场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等单位，能够引导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坚定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革命传统教育板块。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等单位，引导学生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
　　3.国情教育板块。包括体现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成就的美丽乡村、传统村落、特色小镇、大型知名企业、大型公共设施、重大工程等单位，能够引导学生了解基本国情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激发学生爱党爱国之情。
　　4.国防科工板块。包括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海洋意识教育基地、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创新基地、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能够引导学生学习科学知识、培养科学兴趣、掌握科学方法、增强科学精神，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和国防意识。
　　5.自然生态板块。包括自然景区、城镇公园、植物园、动物园、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海洋公园、示范性农业基地、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等单位，能够引导学生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树立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
二、基地推荐条件
　　基地主要指各地各行业现有的，适合中小学生前往开展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活动的优质资源单位。该单位须结合自身资源特点，已开发或正在开发不同学段（小学、初中、高中）、与学校教育内容衔接的研学实践课程。同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1.资质条件。具备独立法人资质，具有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许可证，正式运营1年以上且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2.课程建设。开发了与学校教育内容相衔接、学习目标明确、主题特色鲜明、课程体系完整、实践活动丰富的研学实践课程，包含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安排、课程评价等四大要素。 
3.研学设施。具有与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相匹配的场地、设施和器材，且各项教学用具、器材性能完好。特种设备要具备主管单位的检测验收报告。 
4.师资队伍。配备专业研学实践指导老师，能够提供面向中小学生群体的专业讲解和指导服务。建立研学实践指导老师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开展培训。 
5.接待能力。具有比较丰富的接待中小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经历，具有单团接待200人以上学生团队的经验。场馆场地功能齐全，布局科学合理，区位条件好，交通、食宿、医疗便利。
6.收费管理。研学实践的收费项目要定价合理，报价与收费标准统一，必须经当地教育、发改部门核准，实行门票减免等优惠，标准向社会公开，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
7.安保措施。符合公共场所安全、卫生的基本要求，安全保障人员充足、措施完备，具有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特别安全管护措施，各类安全设施设备运作良好，整体通过消防验收，未发生过安全责任事故。
8.信息化服务。开设有门户网站或公众微信号，公开开放接待时间、主要研学课程、适宜对象、联系方式等信息；有具备信息登记、内容管理、反馈评价等功能的信息管理系统，能常态化开展研学质量评价。 
9.社会影响。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无违规或不良记录。近三年来没有受到各级行政管理（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罚。

 　 三、营地推荐条件
营地主要指具有承担一定规模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的活动组织、课程和线路研发、集中接待、协调服务等功能，能够为广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提供集中食宿和交通等服务的单位。除必须具备基地所有条件外，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研学线路。营地周边研学资源丰富，有若干个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或教育资源，至少已开发3条以上的研学线路，形成以营地为枢纽、基地为站点的研学实践教育网络，能够满足学生 2-3天研学实践教育的需求。 
2.师资队伍。配备研学实践教育专员，有从事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的专业队伍。开辟有多种教育服务项目，设计规划有不同主题、不同学段、与学校教育内容相衔接的研学实践课程。 
3.实践条件。按能同时接待学生活动的上限人数计，有不少于人均3平方米的研学实践教育室内活动场所；能为中小学生集体研学开辟“绿色通道”。 
4.住宿条件。具有能同时接待300名及以上中小学生的床位，住宿区相对隔离。住宿卫生、安全等条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有完善的住宿安全管理制度，配有全天候值守的专门的、足量的安保人员。 
5.餐饮服务。有专门的面向中小学生研学活动的就餐区，能同时接纳300名及以上中小学生的集中用餐；符合国家餐饮卫生标准，食品留样工作落实到位。

6.医疗保障。内部具备基本的医疗保障条件，配有全天候值守的专门医护人员；附近30公里范围内，有可以随时施行急诊医疗的医院及救助资源。 
7.安全防护。实行相对封闭管理，安全警示标志齐全、有专门的安全应急通道；主要通道和重点部位有24小时、无死角的监控系统，监控影像资料保存至少30天；有现场安全教育和安全防护措施，有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特别安全管护措施，应急预案齐全。 
8.投诉处理。投诉处理制度完善，包括公开的投诉举报电话、 邮箱、受理投诉的专职人员、投诉处理程序与时限等内容，投诉渠道畅通。
四、基地（营地）认定程序 
（一）自主申报。申报单位填写《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申报表》（附件1），并按“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营地）申报资料清单”（附件2）要求附相关佐证材料，按照属地原则向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进行实地考察，对符合相关要求的出具意见后报市教体局。市属单位申报的，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可直接向市教体局提交申报材料。获评市级（含）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直接向市教体局提交申报材料。
（二）县市区推荐。每个县市区可择优推荐2-3个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并开展实地核查，再向市教体局推荐。
（三）评议确定。市教体局牵头组织发改、市场监管、文旅广电等部门专家组成工作组，根据本通知明确的条件，综合使用材料评审、现场勘查等方式对申报单位进行评议，提出建议名单。评议结果向社会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拟认定单位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市教体局提出，市教体局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公示无异议的名单由市教体局牵头发文认定为市级研学实践基地（营地）。 
五、复评
为强化监管，市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实行周期管理，两年一期，复评工作与本次推荐工作一并开展。市教体局牵头组织发改、市场监管、文旅广电等部门专家组成工作组，对我市57家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附件3）进行复评，复评程序如下：

（一）资料报送。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辖区内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汇总报送《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复审申请表》（附件4），附申请表提供自认定以来开展研学实践教育的工作报告，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二）复评程序。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对资料进行初审后，报市教体局集中审核。复评工作组将通过材料审核、抽样现场踏勘评估等方式，对全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的经营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场馆设备、课程建设、导师团队、安全管理、食宿条件、服务接待能力及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评估。复评合格的，公布名单，保留其称号，进入下一个管理周期。

（三）退出机制。管理周期内市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其称号： 
1.申报材料弄虚作假或采取其他手段骗取基地（营地）称号的；
2.机构停止运营或失去相应经营资质的； 
3.落实安全措施不力，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服务质量投诉的； 
4.研学课程开设指导不力、管理不规范、课程未落实、课程实施年度评估不合格的；

5.学校、家长投诉超过5例或满意率在80%以下，经调查情况属实的；

6.有价格欺诈行为、违法违规行为或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7.不提交复评申请或复评不合格的。
8.其他不可抗原因造成必须退出的。 

六、其他事项 
（一）市教体局负责牵头组织市级研学基地申报单位的评估、推荐和复评申报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导督促区域内市级研学基地（营地）加强日常管理工作。 
（二）基地（营地）推荐工作和复评工作结束后，市教体局将依据综合评估情况，对所有新增和复评合格的基地（营地）名单进行统一公布。对发展缓慢、品牌退化、社会反响不良、服务质量差、课程教育质量功能发挥不足且停止运营的研学实践基地（营地）予以通报整改或取消资格。

（三）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初审汇总后，于1月10日前将申报表和佐证材料（一式三份）及电子版寄送至市教体局。 
联系人：周建宁，电话：8805675，邮箱：yysjjk602@163.com，地址：岳阳大道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601室。
附件：1.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营地）申报表

2.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营地）申报资料清单

      3.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营地）名单

          4.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营地）复审申请表
          5.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营地）复评评分细则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岳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1

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申报表

	申请类型
	(基地          (营地

	申报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适应对象
	□小学    □初中    □高中

	课程类别
	□优秀传统文化类；□革命传统教育类；□国情教育类；

□国防科工类；□自然生态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法定代表人及手机号
	

	申报联系人及手机号
	

	主管部门
	

	建设年度
	
	研学实践教育

场所占地面积
	

	总投入（万元）
	
	日接待量（人）
	

	可提供同时用餐人数（人）
	
	可提供床位数
	

	对外收费价格
	
	研学团队价格（ /人/天）
	

	员工总数（人）
	
	研学实践教育师资（人） 
	

	基
地
概
况

	（包含基地交通位置、场所面积、设施设备、人员配备、主题课程、运行管理、安全保障等基本情况）


	申报报告
	对照申报条件逐一说明，内容包括基地（营地）资质条件、接待研学实践教育的学生人数，研学实践教育课程设置，专业讲解辅导人员数量及相关专业情况、承接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的场地场所、设施设备、安全措施、交通条件，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的收费明细及有关减免情况，服务对象的反馈，社会影响等。同时可附相关佐证材料、研学实践活动现场照片、视频等。文字材料和视频资料请交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汇总上报。（篇幅 5000 字以内，可另附页。）

	申报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体育局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申报表用A3双面打印，一式3份，盖章后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地（营地）各存一份。

附件2
岳阳市中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

申报资料清单
1.申请报告及申报表；

2.资质证照正本、副本（含营业执照、消防验收合格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

3.申报项目基本情况及特色简介（书面材料结合视频介绍）；

4.研学实践教育课程文本资料、相关研学实践场景的典型图片（申报营地的还须提供住宿、食堂场景图片，营地线路设计方案）；
5.研学指导老师资料；

6.各项安全保障条件；

7.收费优惠政策及收费标准；

8.基地承接大规模中小学生研学团队经验（典型案例）；营地承接大规模中小学生研学团队经验（典型案例）；

9.主要荣誉；

10.研学实践教育服务质量承诺书。

附件3

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57家）

平江县（12家）

红军营景区（平江起义纪念馆）

天岳幕阜山景区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中共平江县委旧址
平江县杜甫墓祠

平江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

平江县丽江田园艺术小镇
平江县湖南课外课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平江县长寿秘境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平江县碧龙峡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平江县湖南猎玩体育产业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平江县湖南山润山茶油小镇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岳阳县（6家）

岳阳县花约四季研学实践营地

岳阳县张谷英民俗文化村

岳阳县桃淘屋研学实践营地

岳阳县黄秀农耕文化园

岳阳县黄沙街茶叶示范场

岳阳樱花园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华容县（2家）

何长工纪念馆

湖南禹山乡村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湘阴县（8家）
湘阴县洋沙湖国家湿地公园

湘阴县远大可建城

左宗棠故居柳庄

左宗棠文化园
湘阴县阳雀湖生态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湘阴县湖南稻宏文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湘阴县呱呱农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湘阴县中麻贝乐谷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临湘市（3家）

临湘6501景区

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

十三村酱文化博览园

汨罗市（6家）

任弼时纪念馆

屈子文化园

长乐传统文化研学实践基地

汨罗市神鼎山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汨罗市湖南猛士营拓展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汨罗市长乐古镇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岳阳楼区（11家）

岳阳红色基因传承拓展营地

岳阳楼－君山岛景区

岳阳市博物馆

岳阳楼区乐8小城

岳阳富安农业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岳阳文庙

岳阳楼区湖南田园牧歌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岳阳楼区岳州窑青瓷烧制技艺传习中心

梦想加创客基地

群贤休闲生态农业示范园基地

岳阳市新阳驾校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基地
君山区（6家）
东洞庭湖麋鹭苑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洞庭湖欢乐世界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岳阳市洞庭湖博物馆

岳阳市“守好一江碧水”首倡地展陈馆

君山区湖南虹宇生态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君山区逸馨生态实践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屈原管理区（1家）

屈原惠众农庄

南湖新区（2家）
青葵园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湖南岳阳楼洞庭湖文化旅游度假区·洞庭湖小镇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附件4

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

复审申请表 

	申请类型
	(基地          (营地

	基地（营地）名称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
	

	申报联系人
	
	手机号
	

	员工总数（人）
	
	研学实践教育师资（人） 
	

	申报报告
	总结材料分三部分：

一、取得的经验与成果。 
二、基地（营地）的发展与完善；

三、存在的问题与建议。阐述内容包括自通过认定以来，基地接待研学实践的学校总数及学生总人数，研学实践教育课程实施情况，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收支明细，基地课程与专业讲解辅导人员情况，开展研学实践的场地场所、设施设备、安全措施、交通条件等的发展情况，服务对象的反馈，社会影响和存在的问题与建议等。同时可附相关佐证材料、研学实践活动现场照片以及可反映研学实践教育成果的照片、视频等。文字材料和视频资料请交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汇总上报。


（篇幅 5000 字以内，可另附页。）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体育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岳阳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

复审评分细则 
 

 评估时间：2026年  月  日                        类型：营地 □     基地 □
	项目
	标   准
	提交材料
	分值
	评分

	资质健全
（10分）
	1.具备法人资格，有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相关经营许可证等。
	法人证书、营业执照、相关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必备项
	

	
	2.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满2年，在本地区、本行业有一定示范意义。
	提供近2年接待参观访客数量台账等证明材料。在各自行业所取得成绩的证明资料，被教育、文旅等主管部门授予的相关表彰文件。
	5
	

	
	3.交通便利，适宜中小学生前往开展研学实践教育。
	提供基地位置交通方案。
	5
	

	课程丰富
（25分）
	4.形成课程体系，根据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研学实践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发的活动课程，至少有1个主题课程。
	课程资源简介（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
	10
	

	
	5.项目课程设计主题鲜明，目标明确，突出体验，强调互动，符合不同学段学生年龄特点，有可供学生选用的研学手册。
	有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课程方案、教学计划，学生用研学手册。现场观摩课程。
	15
	

	服务规范
（20分）
	6.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案。
	研学实践教育工作方案。
	5
	

	
	7.成立专门的研学旅行服务机构（部门），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工作职责。
	组织结构和工作职责。
	5
	

	
	8.有能为学生提供研学旅行服务的专业团队，相关人员具备与服务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与素质。
	研学教师名单，学历证书、从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
	

	
	9.有针对学生研学旅行的减免优惠政策，原则上门票价格应低于社会旅游团体价格和单个学生门票价格。
	收费标准承诺书（注明门市价格，优惠价格）。
	5
	

	项目
	标   准
	提交材料
	分值
	记分

	设施完善
（20分）
	10.建设或划定有专门的室内外研学场地，布局合理，场所面积满足学生研学需求。
	照片佐证和实地抽查。
	8
	

	
	11.基地具备与接待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设备，单次接待能力不少于200名学生。营地场所要有同时容纳300人以上学生集中食宿能力，有相应的停车场，有学生食堂，学生宿舍配备有热水淋浴设施。
	照片佐证和实地抽查。
	必备项
	

	
	12.沿途有合理布局的公共休息设施和安全、文明游览等提示，主要入口处、交叉路口、主要景观点及服务场所等应设置清晰的指示标志。
	照片佐证和实地抽查。
	7
	

	
	13.设置医务室及相关专业医务人员。
	照片佐证和实地抽查，同时提供医务人员名单，从业资质证明。
	5
	

	安全有序
（25分）
	14.制定安全管理制度，订立完善的安全应急预案。
	提供基地安全管理制度汇编材料。
	3
	

	
	15.配备数量充足的安全管理人员。
	提供人员名册及相关岗位从业证明材料。
	4
	

	
	16.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各类安全设施设备运作良好。申报营地的场所，主要通道和重点部位有24小时、无死角的监控系统，监控影像资料回放保存至少30天。
	照片佐证和实地抽查。消防、特殊设备检测验收报告的复印件。
	5
	

	
	17.有活动应急预案，内容包括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的应急处置办法。有现场安全教育和安全防护措施。
	提供应急预案和学生安全教育方案。
	5
	

	
	18.应为学生购买公共责任险，并根据需要购买其他相应保险。
	购买公共责任险及其他相关保险证明材料。
	5
	

	
	19.有车、船等运输工具的，应具备相应运输资质，保障运输工具安全。
	景区车、船运营许可证、交通工具合格证明、司乘人员驾驶证等复印件。
	必备项
	

	
	20.提供餐饮的，应具有卫生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就餐场所干净卫生，食品来源规范安全，从业人员均具有健康证。
	提供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的复印件。厨房、就餐场所实景照片，相关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材料。
	必备项
	

	
	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并确定专职人员处理相关事宜。公布投诉电话、投诉处理程序、回复时限，建立投诉信息档案和回访制度，采取多种方式收集学生、老师、家长意见建议，不断优化研学实践的服务。
	提供投诉处理制度方案。
	3
	

	总 分
	100
	


评委签字：


